
广州南方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转专业工作，满足学生个性发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与主动性，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令第 41号)《⼴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

知》(粤高教〔2015〕 1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校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本科生。

第二章 转专业原则

第三条 学生一般应当在录取专业完成学业，确有专长、志趣或特殊困难的

本科生，可申请转专业。转专业原则上应符合学生录取当年的招生录取政策原则，

转专业次数不超过 1次。

第四条 符合如下政策性因素，学生可进行专业调整：

（一）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调整专业的；

（二）因编入低年级学习，原专业没有连续招生的；

（三）符合退役复学等其他政策性因素的。

第五条 下列情形之一不允许转专业：

（一）招生阶段中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

（二）拟转入专业和拟转出专业不属于同一录取类别，即艺术类学生和体育

类学生不得转入普通类专业，普通类专业学生不得转入艺术类或体育类专业；

（三）处于休学、保留学籍、暂缓注册等学籍状况的；



（四）处于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阶段、新生入学报到阶段和人才培养方案规

定的最后学年不得申请转专业；

（五）其他规定不能转专业的情形。

第三章 转专业相关单位工作职责及工作程序

第六条 转专业相关单位工作职责

教务处负责统筹组织学校转专业工作，确保转专业流程规范有序进行；若转

专业涉及中外联合培养项目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须审核相关

情况，确保其符合项目协议的各项要求。

各学院应成立专门的转专业工作小组，承担制定转专业实施方案以及具体选

拔、录取工作；同时，须做好学生的通知传达与答疑解惑工作，积极引导学生理

性转专业，并切实做好课程衔接与学业指导工作，助力学生顺利过渡。

第七条 转专业工作流程

（一）每学期正式开学前由各学院依据各专业的师资力量及教学资源提出转

专业实施方案（包括条件、选拔方式、人数等），经教务处审批后公布。

（二）转专业申请时间一般在每学期第五周，具体以转专业工作通知为准。

各学院应于转专业申请开始前按照转专业实施方案完成转专业选拔等相关筹备

工作。

（三）学生本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转专业申请及相关申请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本人签名的申请书、知情同意书、成绩单等材料），经转出学院同意后，转

至拟转入专业所属学院办公室审核。

（四）拟转入学院按照拟定的转专业实施方案开展选拔工作，择优录取并将

结果进行公示，公示不得少于 3 个工作日。



（五）教务处负责汇总和复核各学院的转专业名单及相关材料，复核无误的

提请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的转专业学生名单将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

满无异议的，由教务处正式发文公布，各学院安排学生转出或转入后的相关工作。

（七）转专业学生名单自公布之日起正式生效，教务处将在教育部学籍学历

信息管理平台中进行学籍变更，但学生仍须参加原专业当前学期的课程教学及期

末课程考试，下一学期方才正式转入新专业学习。

第八条 学业管理

学生转专业后，必须按照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成学业，原则上学生应将

原专业获得的全部学分申请进行学分认定；如申请将原专业作为辅修专业，申请

条件、时间、受理程序及学籍管理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学校以往文件

中凡有内容与本办法相抵触的，均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条 本办法如因学生手册印制时间与国家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最新政

策公布时间有滞后，导致与国家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最新政策有不同处，以国

家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最新政策为准。


